采购需求（章贡大队）
（一）服务要求

1、投标人具有施救的相关设备、服务能力、基本相关施救设备及工具、乙炔切割器材、发电机（施救现场使用）。详细如下表：
	名称
	数量
	备注

	重型非载货专项作业车
	1台
	大拖车

	轻、中型非载货专项作业车
	2台
	平板拖车1台

升降平台拖车1台

	重型拖吊型清障车
	1台
	自重30吨以内，具备起吊大型客车的作业能力

	2 柱以上举重台
	1台
	

	关施救设备及工具、乙炔切割器材、发电机（施救现场使用）等
	1批
	


（投标文件中提供①自有车辆：提供检验有效期内的车辆行驶证扫描件、有效期内的车辆交强险保单扫描件及车辆正面及背面实物照片（车牌号清晰可见）并加盖投标人公章进行佐证；②租赁车辆：提供有效期内的租赁合同/协议扫描件、检验有效期内的车辆行驶证扫描件、有效期内的车辆交强险保单扫描件及车辆正面及背面实物照片（车牌号清晰可见）并加盖投标人公章进行佐证；未提供或提供无效作为无效投标处理。）

备注：根据本次项目的特点和性质，为了保证项目进度及质量保证，投标人可分品目投标，也可以投标全部品目，但须分品目提供相应要求的车辆。评标顺序按品目一、品目二、品目三进行。如某投标人品目一中标，则该投标人品目一提供的车辆不能成为品目二、品目三的拟投入车辆，如品目一未中标，则品目一提供的车辆可以在品目二继续使用，品目三亦如此。
中标人中标后采购人将对拟投入本项目的所有车辆进行查验，拟投入本项目的所有车辆不能在其他项目中使用或签订合同，一经发现，将按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上报本级财政监督管理部门；合同期内，拟投入本项目的所有车辆不能在其他项目中使用或签订合同，一经发现，第一次将下达整改通知，限定整改期后仍存在同类问题的，采购人有权单方面终止合同，所造成的所有损失由中标人承担。

3、本品目服务的区域为章贡区，章贡区范围内(以南门口转盘为中心方圆十公里范围内)，投标人须具有停车场场地面积≧20亩，签订合同后，实际停车场不满足项目要求的，一经发现，第一次将下达整改通知，限定整改期后仍存在同类问题的，采购人有权单方面终止合同，所造成的所有损失由中标人承担。（投标文件中提供场地证材料扫描件①自有场地：提供场地产权证明材料扫描件加盖投标人公章；②租赁场地：提供有效期内的租赁合同/协议或者针对本项目签订的意向租赁合同/协议证明材料扫描件及产权证明材料扫描件并加盖投标人公章，未提供或提供无效作无效投标处理。）注：意向租赁合同必须针对本项目。

4、中标人须建立停车场与违法处理中心、事故中队网络资源共享。签订合同后7个工作日必须完成，未完成将按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上报本级财政监督管理部门

5、服务内容：参加现场施救、人员救护、现场秩序维护、清理现场、交通违法、交通事故暂扣车辆的拖拽等。

必须每天 24 小时安排司机跟班服务，特殊情况需应急机动司机随时待命待岗，并服从民警指挥。投标人提供的驾驶人员需具备相应车型的驾驶资格。

	人员名称
	数量
	备注

	项目负责人
	1
	

	值班司机
	2
	每辆车至少1人

	应急救援人员（施救人员）
	2
	随车人员，每辆车至少1人

	停车场管理人员
	1
	巡逻及消防管理


（投标文件中提供值班司机有效驾驶证扫描件及劳务合同扫描件并加盖投标人公章进行佐证，未提供或提供无效作无效投标处理。）

备注：根据本次项目的特点和性质，为了保证项目进度及质量保证，投标人可分品目投标，也可以投标全部品目。如某投标人品目一中标，则该投标人品目一提供的人员不能成为品目二、品目三的拟投入人员；如品目一未中标，则品目一提供的人员可以在品目二中继续使用，品目三亦如此。

违法暂扣车辆的拖拽：暂扣车辆的拖拽城区≦30分钟到达现场，郊区≦40分钟内到达现场，早晚高峰期从接到警情后至到达现场≦40分钟；如≧60分钟的，扣除一半服务费用；平峰期应≦30分钟，>50分钟（含50分钟）的，扣除当次拖拽50%的服务费用；

现场施救、拖拽车辆时专职施救人员应服从现场民警的指挥，如在上述约定时间内未到达现场，造成的损失由中标人承担；为保证拖车的及时和高效，结算时，拖车的水印照片需中队签章，若按合同约定时间未及时到时达可标注，每超过10分钟可扣除服务费200元。现场施救时绝对杜绝发生事故现场车辆、人员的二次事故。若出现因中标人造成的二次事故，则由中标人承担全部责任。

7、对事故车辆痕迹、遗物等相关证据、物品应妥善保管好，绝不允许证据的人为灭失。对事故车辆上运输的物品应妥善保管好，注意防止拖拽过程中遗失、损坏、现场货物无法及时运离的应协助车主看管好。对有伤亡的事故现场，跟班专职人员应清理伤亡人员及遗物。现场暂时无法确认身份的伤亡人员进行搜身，查找可证明身份的证件，财、物应当场清点由民警记录后妥善保管，拖车到达现场后需摆锥桶、警示牌等防护措施，确保现场拖车操作环境安全。
8、由于施救人员在施救过程中失误造成的一切损失由中标人承担。中标人为履行本合同派出的人员应当具备专业资质，中标人及中标人人员在履约过程中发生的人员伤亡及对第三人侵权责任（人员、财产）由中标人自行承担，如因此造成采购方损失，采购方有权要求中标人全额承担，投标人需承诺给拟投入本项目的所有车辆购买100万（含）以上第三者责任险，有效期涵盖在合同期内，如未购买，一经发现，第一次将下达整改通知，限定整改期后仍存在同类问题的，采购人有权单方面终止合同，所造成的所有损失由中标人承担。 

9、中标人必须按照规范、分类、防火、防盗等要求保管好暂扣车辆。场地须有封闭场所且四周有围墙或围挡，防火设施须符合防火要求，防盗措施应有全覆盖监控（设备安装到位），配备独立监控消防控制室，可以随时监控整个停车场范围，不留死角，可随时查阅调阅过往录像，24小时值班人员等措施。如在场地内出现车辆遗失、损毁等情况造成的一切损失由中标人承担。

10、签订合同三十天（含30天）内，停车场须通过第三方消防评估机构的评估，并取得第三方消防评估机构出具的消防安全评估报告。
11、中标人应无条件接受原违法、事故未处理完毕的车辆，按照采购人约定的时间无偿将停放在原中标人停车场内的暂扣车辆拖至中标人场地。
12、违法暂扣的车辆在法定暂扣期满未来接受处理的，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予以强制报废，中标人应在每月底进行清理造册登记，报至我大队违法处理中心，由违法处理中心审核后，大队在市级报刊上刊登，刊登期满未来处理后由中标人与有资质的报废拆解公司进行交接，所得款项进入财政账号，详细清单一式四份，违法处理中心、车管所、综合办公室、中标人各一份，车辆拆解图一并交违法处理中心。

13、上述任何情况发生一次甲方将以书面形式要求中标人进行整改，同时视情况对中标人扣除服务费200-2000元/次，二次发生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

14、中标人对所保管的物品保管不善或出现不按规定乱收费的现象将直接终止合同并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

15、中标人需出动 2 台拖车(根据情况采购人可以调整车辆数)到采购人指定地点待命应对突发事故，时间为每天早晚高峰期(根据情况甲方可以调整待命时间),由机动中队负责管理，如遇任务需要调动拖车待命则由相应中队负责管理，中标人做好相应的台账备查。

16、负责高架拖车事宜的驾驶员建议相对固定，并要求熟知高架路段、路线及匝道口名称。

17、中标人负责辖区内违停拖移服务做好相应的台账。 交通违法车辆交接单》应详尽写明车辆的状态，如发动机号、行驶里程数等，如遇交接现场不便查看，待拖入停车后，再补充相关信息。停车场应设立车辆管理台账，实时更新入场车辆的状态、数量，定期与秩序中队核对，保证台账与实物数据一致。

18、停车施救服务要求及收费标准：

清障施救收费标准

	拖车作业费
	说明

	被清障车辆车型
	章贡区范围单价
	章贡区范围单价重车
	超区域作业费
	逃逸车辆、超区域拖拽按照跨区域外每公里加收

	
	
	
	（元/公里）
	

	一类车：2 吨以下（含 2 吨）货车，7 座及以下（含 7 座）客车
	200
	/
	9
	

	二类车：2 吨以上至 5 吨（含5 吨）货车，8 座至 19 座（含19 座）客车
	400
	600(车与货共计5吨以上8吨以内)
	15
	

	三类车：5 吨以上至 10 吨（含 10 吨货车，20 座至 39 座（含 39 座）客车
	800
	1300(车与货共计10吨以上15吨以内)
	20
	

	四类车：10 吨以上至 15 吨（含 15 吨）货车，20 英尺集装箱车，40 座以上客车
	1000
	1500(车与货共计15吨以上20吨以内)
	25
	

	五类车：15 吨以上货车，40英尺集装箱车
	1200
	1700(车与货共计20吨以上25吨以内)
	30
	

	正三轮及电三轮
	150
	
	

	摩托车、助力车、电瓶车、正三轮、电三轮、人力两轮车、人力三轮车
	40
	/
	3.6
	

	城市快速路拖车对应表格各车辆类型价格
	

	吊车作业费
	说明

	一类车
	1950.00
	1、吊车作业费是指在事故、事故现场和转运场地（不含二次转运）使用吊车吊动同一辆事故、故障车辆时所收取的总费用。

2、对装运公安部门规定的易燃、易爆危险物品的车辆及交通事故车辆清障施救费加收20%。拖车发挥了吊车功能的，吊车作业费按50%计收。

3、对冲出护栏以外的车辆实施吊车作业时确需两台或两台以上吊车同时作业的每次可加收780元吊车作业费。

4、在隧道内发生清障施救，如需使用吊车作业时，收费金额可上浮20%。

	二类车
	2200.00
	

	三类车
	2650.00
	

	四类车
	3200.00
	

	五类车
	按实际使用吊车吨位计费，220元/吨
	


交通违法、交通事故车辆保管服务费收费标准

（不足一天按一天计算）
	序号
	收费标准
	收费金额（每辆每天）

	1
	停放自行车、人力三轮车
	8元

	2
	停放两轮摩托车（助力车）、两轮电动车
	15元

	3
	停放三轮车、三轮电动车
	20元

	4
	停放四轮电动车、2吨以下（含2吨）货车、7座及（含7座）客车
	25元

	5
	停放2吨以上至5吨（含5吨）货车、8座至19座（含19座）客车
	30元

	6
	停放5吨以上至10吨（含10吨）货车、20座至19座（含39座）客车
	35元

	7
	停放10吨以上至15吨（含15吨）货车、20英尺集装箱，40座以上客车
	40元

	8
	停放15吨以上货车，40英尺集装箱车
	45元

	1、依据江西省公安厅《关于规范强制拖离、保管机动车收费等工作的通知》（赣公交管〔2014〕62 号）规定：车辆在法定处理时限内的停放保管费用，由采购人承担，当事人无需支付；经告知后逾期不接受处理或处理后未及时提取车辆的，逾期期间产生的停放保管费用由当事人承担，并直接支付给中标人。

2、中标人须依法取得停车收费相应资质并满足相关条件，应于中标后 15 日内提交有效证明材料供采购人核查；逾期未提供、材料无效或不符合要求的，采购人将上报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依规处理，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与损失由中标人自行承担。

3、中标人向当事人收取费用时，须按规定开具合法有效发票；因收费标准、票据开具及收费行为引发的全部纠纷、投诉及法律责任，均由中标人独立承担，与采购人无关。


中标人拖拽车辆应采购人要求到达现场后，按不同情形进行收费：

（一）由拖车公司拖回停车场的，按合同约定支付拖车费；

（二）由拖车公司工作人员驾驶、押车、车辆驾驶员自己将需扣车辆驶入停车场的一类车辆按50%/辆支付费用，二类以上按200元/辆支付费用；

（三）因其他原因不需要拖拽服务的，按上述相应收费标准的按100元/辆空驶费支付；二轮、三轮摩托车按照拖车费用的50%/辆空驶费支付。

（四）因高架待命、酒驾整治、警卫安保、文明城市迎检等任务需要的拖车待命服务费：一台车配两个人，580元/车,不足3小时的按每小时200元/车收取，超过3小时的按580元/车/天计算，待命期间不再另付拖车费用。

（五）中标人结算时需提供以下材料作为结算依据：水印照片两张（一张事故现场的照片、一张停车现场照片）、现场民警签字确认单据。

注：交通违法暂扣车辆，3个月未领取的车辆由甲方移交相关部门处理，期间费用按上述价格给予中标人法定处理日期15日保管费用。事故类暂扣车辆，3个月未领取的车辆由甲方移交相关部门处理，其中，二轮车、三轮车、老年代步车按上述价格给予中标人30日保管费用，小车及小车以上吨位车辆按上述价格给予中标人90日保管费用。违法类车辆超出15天的、事故类车辆超出3个月的停车费用由当事人自行承担。
1.中标人必须在场地内将交通违法暂扣车辆和交通事故暂扣车辆规范、分类管理。交通违法暂扣车辆需凭借违法处理中心出具的《章贡大队车辆放行通知单》予以放行，交通事故暂扣车辆需凭借事故处理中队出具的《章贡大队车辆放行单》予以放行，不得私自放行。

2.鉴于中标人对被保管车辆为收费保管，为此中标人承诺承担保管期间被保管车辆的毁损灭失风险，被保管车辆经约定程序放行后如权利人就车辆毁损灭失事项向采购人主张权利的，因此造成的赔偿责任由中标人承担，如因此造成采购人损失，采购人有权向中标人追偿。
3.中标人必须每天24小时安排3名专职施救人员轮班服务，施救站、停车场要24小时值班执勤，确保快速施救清障及车辆安全。

4.因高架待命、酒驾整治、警卫安保、文明城市迎检等任务需要的拖车待命服务费:1台车配2个人，580元/车/天, 不足3小时的按每小时 200 元/车收取，超过3小时的按580元/车/天计算，待命期间因拖车产生的费用不再另付支付。待命车辆、时间以各大队实际需求为准。

5.拖移采购人要求的设备如警用汽车、警用摩托车、移动信号灯、标识牌、水码、锥桶等300次以内不额外收取费用，超出部分按合同收取相应作业费。

6、中标人停车场内的暂扣车辆，须一车一档造册登记，暂扣车辆放行应与造册登记档一致，不得发生车辆及车内物品丢失、车辆损坏及配件缺失、车辆产生交通违法或交通事故等相关问题。如发生以上相关问题，造成的损失及相关责任由中标人承担。
